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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公众参与的目的是让本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更加民主化和公众化，让公

众特别是受本项目直接影响的人群充分了解该建设项目的意义，对区域发展的作用

和可能给当地社会经济特别是环境方面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让公众充分发表自

己的意见并表明对建设项目的态度，使环评工作更为完善，更好的反映公众的具体

要求并反馈到工程设计的环境管理中，为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参

考意见。 

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于乌海市海南区乌海能源公司公乌素路天煤矿一

采区东帮采剥坑建设“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区公乌素固废填埋（土地复

垦）项目”。 

2021 年 10 月 21 日，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规定，建设单位完成了本项目环评第一次公示、第二次公示。 

2021 年 10 月 21 日，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在第一环评网站进行了环境影

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征求公众意见方式及途径等。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来

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

形成后，建设单位分别采用网络、报纸公告的方式进行同步公开。2022 年 3 月 25 日，

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在第一环评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示主

要内容为项目概况、主要影响及防治措施、结论、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征求意见范

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途径等，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 

在网络公示期间，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4

月 7 日在《乌海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群众来电、

来信、来访等形式的有关该项目环境影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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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简化规定，免予张贴公告。 

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建设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公众意见调查表等多种方

式听取项目周围群众的意见，根据公众调查的结果，在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有公众提出

异议，说明本项目的建设得到了当地公众的认可。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21日委托内蒙古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承担《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区公乌素固废填埋（土地复垦）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相

关要求，在项目环评委托后，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于2021年10月21日在第一环

评网站进行了《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区公乌素固废填埋（土地复垦）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征求

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主要方式、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信息及联系方式

等。 

2.2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该公司网站，属于公共媒

体网站，因此，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相关要求。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1 日。公示网址： http://www.d1ea.com/front/eia/63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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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首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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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无。 

2.3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告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单位等基本情况、建

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的名称、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及途

径等。以便让社会团体及群众了解、参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工作。 

在公示期间，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没有收到群众来电和来信表示反对本项目的建

设。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征求意见稿在环评报告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后，我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进

行了本项目第二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项目概况、主要影响、防治措施、结论、

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的途径等，以及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并通过《乌海日报》刊登及张贴公

告的形式对环评相关内容进行同步公示。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 4 月 8 日，公

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首先采用

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该公司网站，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25 日，公示主要内容为

项目概况、主要影响及防治措施、结论、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及途径等，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符合相关要求。征求意见稿、

公参调查表网络公示时间：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 4 月 8 日，公示网址：

http://www.d1ea.com/front/eia/64463.html。公众意见表见图 2。 

 



6  

   

图 2    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调查表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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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在本项目网络公示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中要求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期间公开信息不得

少于 2 次”。本项目于2022 年 3 月 31 日、2022 年 4 月 7 日在《乌海日报》进行了

环评信息公告。《乌海日报》具有新闻性强，可读性高，受众面广等特点，更贴近

大众，使受众有一定的归属感，从而更有利于广告信息的有效传播。为提高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便利性、真实性，我公司选取《乌海日报》进行

环评信息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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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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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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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在网上发布公示版供公众查阅，公示网址。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发布期间建设单位没有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不需要

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的质疑、反对意见，因此没有公

众意见需要进行处理。 

6 存档备查情况 

目前，我公司存档了《乌海生态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区公乌素固废填埋（土

地复垦）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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